
檔　　號：

保存年限：

原住民族委員會 函

地址：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棟15F
聯絡人：賴慧儀
聯絡電話：02-89953290
傳真電話：02-8521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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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17日

發文字號：原民土字第109004902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檢送本會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109年6月20日召

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涉及原住民族土地管制議題諮詢

會議」會議紀錄一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會109年6月15日原民土字第1090036177號函續辦。

二、請貴府督同公所於文到2周內協助調查提供各部落現況傳統文

化設施及祭儀設施項目為何及其所需面積，以利本會研析訂

定相關土管規定。

正本：臺東縣政府、臺東縣臺東市公所、臺東縣關山鎮公所、臺東縣成功鎮公所、臺東縣
達仁鄉公所、臺東縣金峰鄉公所、臺東縣延平鄉公所、臺東縣海端鄉公所、臺東縣
蘭嶼鄉公所、臺東縣大武鄉公所、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臺東縣卑南鄉公所、臺東
縣東河鄉公所、臺東縣長濱鄉公所、臺東縣鹿野鄉公所、臺東縣池上鄉公所

副本：本會土地管理處、本會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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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涉及原住民族土地管制議題諮詢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 06月 20日(星期六)上午 10點 00分 

貳、 地點：臺東縣政府第一會議室   

參、 主持人：杜張處長梅莊                 會議紀錄：賴慧儀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 問題與回應： 

 國土計畫轉換與保障 

一、 地方意見  

(一) 延平鄉公所 

1. 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坡地農地)的開發使用與農業發展

地區第 1類及第 2類是否有差別?是否需受水土保持法規

的限制? 

2. 原住民禁伐補償係依據土地謄本上的用地別判定，未來

國土計畫法實施後，謄本資訊如何呈現及判定依據為何? 

(二) 海端鄉公所 

1. 部落範圍土地城鄉發展地區第 3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之劃設是否需經部落會議選擇產生，還是需要提出原

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 

2. 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條規定，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

民土地須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爰國土

計畫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是召開一般會議或部落會議，另外

部落會議又分為公共事項與同意事項兩種，倘後續影響部

落土地使用權益，是否需召開部落會議且行使同意事項並

有會議記錄才產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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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鋒鄉公所 

1. 原住民土地多坐落在山坡地保育區內，特定農業區或農

地重劃農地會被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或是農業發

展地區第 3類? 

2.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私有土地個案得變更編定

為建築用地，國土計畫法實施後是否仍保有土地變更使

用彈性? 

(四) 達仁鄉公所 

養殖用地是否得劃設城鄉發展地區第 3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 

(五) 臺東市公所 

本所有一個案為之祖先安葬的地方，目前為私有地，後續可

作殯葬使用嗎? 

二、 臺東縣政府 

(一) 部落範圍土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3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可以解決土地使用問題並符合部落需求，就無需採以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方式。 

(二) 倘有其他部落使用上特殊需求無法滿足，不排除採以特定區

域計畫方式，惟啟動特定區域計畫相關規範尚不明確，因此

目前先以調查歸納部落需求，再評估是否需啟動特定區域計

畫。 

(三) 有關召開部落會議一事，因為國土計畫原則上沒有限縮原住

民族土地使用，因此無原基法第 21條諮商同意適用問題，

除非聚落範圍內遭降限使用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未

來才有可能涉及到諮商同意事項。 

(四) 另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劃設不適合用部落會議表決同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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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應以召開說明會方式以各種管道向部落傳達訊息取得共

識，然後辦理功能分區分類劃設為妥。 

三、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 依內政部所提出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劃設之三方案，召開部

落會議目的為討論應朝哪個方案進行劃設，而非進行諮商同

意問題，除非涉及原非屬國土保育性質土地被劃進國土保育

地區，造成使用上更限縮，才可能衍生諮商問題。 

(二) 國土計畫體制下未來土地依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界定容許使

用項目，並依容許使用項目給予適當使用地編定類別，後續

原則不須亦不能變更。又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有許多條件，

需現地勘查與族人充份溝通討論。 

(三) 有關殯葬使用問題，目前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 3類、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與國土

保育地區第 2類皆可以設置殯葬設施，因此土地劃設於前述

分區分類內經同意得作殯葬使用，但仍須符合行為(目的事

業)法規。 

(四) 有關禁伐補償計畫後續如何與國土計畫接軌，將須進一步洽

內政部及農委會瞭解。 

四、 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一) 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坡地農地)開發使用仍需依水土保持法

與建築法相關管制，國土計畫法只是取代區域計畫法，現況

條件及使用情形仍需要符合其他相關目的事業法令規定。 

(二) 有關養殖用地問題，如果現行區域計畫編定為養殖用地，倘

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3類或農業發展地

區第 4類劃設條件而劃入者，可申請建築使用。 

(三) 族人召會討論主要應思考部落範圍土地是要朝向城鎮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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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3類或是以農業發展型為主劃設為

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這個部分要由部落進行討論確認各自

部落發展的方向。 

 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條文草案 

原住民族委員會 

有關土地使用管制草案因與會人員吸收消化時間不夠充足，各

單位會後倘有任何意見，歡迎隨時提供，另為蒐集傳統慣俗使

用部分使用情形，後續將請各公所協助調查提供各部落現況傳

統文化設施及傳統祭儀設施項目為何及其所需面積。 

陸、 決議： 

一、 請推動辦公室後續續辦理至各縣市諮詢說明會議，說明國土計

畫內容及土地管制條文草案內容並取得相關意見。 

二、 有關本次會議各單位所提意見，請推動辦公室於後續場次諮詢

會議辦理完成後，一併進行土地管制條文草案內容修正。 

三、 請臺東縣政府督同各公所協助調查提供各部落現況傳統文化

設施及傳統祭儀設施項目為何及其所需面積，以利本會研析訂

定相關土管規定。 

四、 臺東縣政府(原民處)委外辦理國土計畫團隊，應與本會原住民

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針對原住民族土地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及土地使用管制內容充分溝通、交流，俾利部落說明資訊

內容無落差。 

 














